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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对于大多数行政机关

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在不断推进法

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行

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概念，对公益诉

讼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

近年来试行的检察公益诉讼，不少地

方的行政机关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存

有抵触情绪。

春潮带雨晚来急：公益诉讼面对面

检察公益诉讼，是推进法治中国

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深化依法行

政依法理财的重中之重。各级财政机

关应当以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充分

认识公益诉讼在自查自纠和督促履职

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公益诉讼的由来。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探索建立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6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

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

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

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

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由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

正式建立。

（二）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性。检察

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

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

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

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从法理

和实操的角度分析，检察公益诉讼具

有鲜明特性：一是诉讼主体分明。检

察机关以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维护人

的合法身份，直接起诉行政机关或相

对人。二是诉讼目的鲜明。检察机关

通过寻找适格的被告主体，旨在修复

已经受损的公益项目，保障公共安全

和公共利益。三是建议内容详明。检

察建议通常会明示检察问题的来源或

起因，应当消除的隐患及违法现象，

治理防范的具体意见和回复时间，提

出建议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法规。四

是诉讼程序威明。一般要经过下达检

察建议、回复落实措施、出庭应诉答

辩和法院依法裁决等。五是追责问责

严明。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要求行政机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等诉讼请求。如发现国家工作

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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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职务犯罪

侦查部门；发现其他刑事犯罪线索的，

应当及时移送侦查监督部门。

（三）财政领域公益诉讼的案情概

况。从财政领域公益诉讼立案情况来

看，主要涉及国有财产监管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城市建设相关费

用收取和各类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监管

等领域，其中财政专项补贴资金监管

类案件占总数的89%，且涉案财政机

关均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有田不耕仓禀虚 ：违法履职不作为

通过对财政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

全面梳理，可以发现：部分市县财政

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存在财政管理

缺位、越位现象，由此带来的慢作为、

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个性问题，已经

直接危及到财政资金和财政干部的双

安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职责界定不清。如，某设区

市财政局（旅游局）因旅游专项补贴

资金200万元被骗，作为共同被告出

庭应诉，法院裁决财政局继续履职。

该市财政局之所以败诉，一个重要原

因是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中没有明确界

定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职

责，存在“会同”“共同”“配合”等表述。

检察机关和法院认为，财政部门既负

责资金管理，又参与项目评审、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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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等工作，财政局应当对财政资金

被骗行为负责。

二是程序意识不强。如，某县发

改委和财政局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

中，对企业伪造环评文件、虚报固定

资产投入审核不严，导致170万元工

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资金被骗。在发

改委副主任被判受贿罪入刑后，县财

政局曾多次向涉事公司催讨，但未留

下程序性资料。检察建议下达后，又

未采取实质性措施，目前正面临公益

诉讼的风险。这种规定程序不履行、

规定动作不到位的情况，在不少财政

部门几乎习以为常。由于全程留痕可

追溯的意识薄弱，造成程序瑕疵和相

应的责任承担，从法理上讲无可厚非。

三是监管履职不到位。如，某县

财政局出资成立担保公司，对某乡政

府违规再担保500万元。案发后，虽

与乡政府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追回

了150万元财政资金。检察机关认为，

财政局违法担保政府贷款，对所属担

保公司监管不力，对国有财产保护不

力，对被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强调

各种客观原因，甚至为违法举借政府

债务找理由，对这种履职慢作为、监

管不到位的责任追究，势在必行。

四是处理处罚不执行。如，有两

家蔬菜种植合作社借用他人承包经营

地、虚报项目用地，通过项目主管部

门县农委审核，向省农委推荐申报项

目，套取项目补贴资金共计252万元。

县农委副主任被判玩忽职守罪。县财

政局虽然已向两合作社下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但是检察建议认为，财政

机关未穷尽职务手段追回财政资金。

在实践中，很多财政部门对发现的财

政违法行为，能够及时作出处理处罚

决定，但对处理处罚结果不跟踪、不

督促、不落实，更不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造成资金难以追回，处罚决定

无法执行。这种文书一发了之、处理

一罚了之的情形，值得反省。

五是检察建议不落实。如，某县

财政局对检察机关下达的7份检察建

议，仅仅向检察院复函，表示将予以

追回财政资金，但并未采取实际行动。

不少财政部门对检察机关诉前检察建

议不够重视，对于建议中指出的问题

置若罔闻，错失了在诉前程序终结案

件的时机，导致公益诉讼的败诉以及

后续的人员追责。需要说明的是，检

察建议有别于司法建议，正如财政监

督决定与审计监督决定一样，很多人

不知道检察建议是督促财政机关自我

纠错、依法履职的诉前程序。

甲光向日金鳞开 ：程序至上祛风险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

各级财政机关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中

心，以道德操守为底线，以防范风险

为准绳，全力推进财政法治建设标准

化管理。

（一）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各级财

政机关要从讲政治规矩、守政治纪律

的高度，要从规范重大决策和防范重

大风险的角度，充分认识检察公益诉

讼的目的作用，重视发挥诉前程序自

行纠错的功效，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推动问题得到实际解决。

（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各级财

政机关要像对待财政预算收支管理那

样，应当主动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

及时报告公益诉讼动态和了解问询质

询内容，做到有问必答，有案必办。同

时，还要主动回应社会公众的利益诉

求和舆论期许。

（三）夯实诉讼主体责任。各级财

政机关要明确涉案内设机构必须承担

主体责任，其主要负责人为公益诉讼

第一责任人，内设法治机构要做好组

织协调和应诉管理工作。将公益诉讼

结果纳入机关年度综合考评，确保守

土有责，失职必究。

（四）强化资金项目管理。各级财

政机关要高度重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立法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一项

资金一个办法，厘清资金管理与项目

管理的法定界限，明确财政部门与主

管部门的法定职责，确保财政监管不

缺位、不越位，从制度层面保证财政

机关依法履职，在程序管理中杜绝法

律风险。

（五）动态关注履职风险。各级财

政机关要通过建立公益诉讼案件专报

制度，及时掌握全系统发案情况，动

态关注财政履职风险领域。要将公益

诉讼结果纳入财政法治建设标准化管

理指标体系，对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

者要求继续履职的，实行一票否决，

强化财政干部依法履职的法治意识。

（六）创新案例分析方法。各级财

政机关要将公益诉讼列入年度涉法涉

诉案例分析会的主要内容，邀请检察、

法院的一线法官进行实操指导，全面

认识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深刻剖析

案件成因和履职风险。要通过以案说

法，不断强化公益诉讼的风险意识，

努力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

（七）督促落实检察建议。各级财

政机关要认真配合检察机关，切实重

视检察建议。对处于诉前程序且不积

极落实检察建议的，省厅将采取上门

督促、约谈整改等方式，协助检察机

关督促整改工作。要依法依规穷尽职

务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资金和

国有财产的跑冒滴漏，切实维护公共

财政的阳光形象。

（作者单位：江苏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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